
本行為加強保障消費者權益，特此公告全面修訂相關契約之部分加速條款約定，內

容如下： 

一、貸款借據暨動產抵押契約書刪除第 10 條第 12 款；第 22 條「並得立即占有抵押物;」修改為「並

得立即占有抵押物，惟第一款、第四款「抵押物受強制執行、假扣押、假處分、假執行、保全

處分或其他任何司法或行政上之處分」以及第五款， 貴行需於主張本條前，以合理期間通知

或催告立約人補足或改正；」。 

二、消費者信用貸款申請書刪除第 7 條第 10 款「除前述各款外，有具體事實而認為有保全債權之

必要時。」。 

三、房屋抵押款契約書刪除第 28 條「借款人及連保人同意：如借款人及(或)連保人已發生信用不

良、債信貶落之情事，或有客觀上事實，可推定借款人有不能清償本契約債務之虞，遠銀除得

依本契約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第三十一條之約定主張終止本契約下各該項借款或縮減借款額

度、借款期限（即所謂加速條款），借款人應立即清償外，遠銀得通知停止第一條循環動用借

款之動用或透支，借款人及連保人並應依遠銀通知之期限內與遠銀另訂定新的授信契約或增補

本契約，將各該項借款或透支之未償還餘額轉換為中、長期擔保/信用借款，依年金法按月平

均攤還本息。前項情形如借款人及(或)連保人未依遠銀通知之期限內與遠銀另訂定新的授信契

約或增補本契約者，遠銀得逕行將各該項借款或透支之未償還餘額併入中、長期擔保/信用借

款餘額，按該項借款之計息、償還方式計息、償還；或依遠銀所定之借款期間，轉換為中、長

期擔保/信用借款，按原約定利率計息(遠銀所定之利率低於原約定利率者，依遠銀所定利率計

息)，並依年金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連保人並應依遠銀通知之期限內出具書面同意前述借款

期間之轉換。」及第 31 條第 1 項第 5 款「發生其他信用不良之情事，致遠銀認有保全債權必

要之相當事由發生，經通知或催告改正仍未履行時。」。 

四、個人小額貸款契約書刪除第 11 條第 5款「，致遠銀認有保全債權必要之相當事由發生」，並刪

除第 22 條「借款人同意：如借款人已發生信用不良、債信貶落之情事，或有客觀上事實，可

推定借款人有不能清償本契約債務之虞，遠銀除得依本契約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約定主張終止

本契約下各該項借款或縮減借款額度、借款期限(即所謂加速條款)，借款人應立即清償外，遠

銀得通知停止第一條循環動用借款之動用或透支，借款人並應依遠銀通知之期限內與遠銀另訂

定新的授信契約或增補本契約，將各該項借款或透支之未償還餘額轉換為中期借款，依年金法

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前項情形如借款人未依遠銀通知之期限內與遠銀另訂定新的授信契約或增

補本契約者，遠銀得逕行將各該項借款或透支之未償還餘額併入中期借款餘額，按原約定利率

計息(遠銀所定之利率低於原約定利率者，依遠銀所定利率計息)，並依年金法按月平均攤還本

息。」。 

五、理財金小額循環信用貸款契約書刪除第 10 條第 11 款「除前述各款外，有具體事實而認為有保

全債權之必要時。」。 

六、心如意時貸小額循環信用貸款契約書刪除第 10 條第 11 款「除前述各款外，有具體事實而認為

有保全債權之必要時。」。 

七、喜福金契約書刪除約定條款第 6 條第 11 款「除前述各款外，有具體事實而認為有保全債權之

必要時。」。 

八、綜合授信總約定書刪除第 37 條第 5 款「，或依客觀上發生之情事 貴行認為借款人有不能清

償授信債務之虞」。 

附註：倘因契約版本而有條號不一致之情形時，悉以上述條文內容為準。 



消費者信用貸款契約書 97 年 04 月 01 日修訂 

本行為加強保障消費者權益，將修訂消費者信用貸款契約書內容如下，特此公告。 

 

貴行於接受申請人提供之書面文件及其他資料予以查證，查證審核期間並應以爭議款處理，不得將

申請人逾期繳款紀錄報送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亦不得對申請人進行催收。 

1. 通過審核者(指遞延（預付）型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經法院宣告破產、經主管機關撤銷登記或認定

歇業，或其他經法院確定判決書上敍明廠商有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事實)： 
(1)依遞延（預付）型商品或服務未獲提供之比例計算申請人免予支付之金額，但已獲商品或服

務提供之比例部分金額仍應支付。 
(2)遞延（預付）型商品或服務未獲提供之比例無法計算者（例如終身會員、補習班之保證班、

申請人及銀行皆無法提出證明文件以計算未獲提供之比例…等），以申請人提出申請之時點為

基準，在該時點後各期未繳之款項，申請人無須繳納。但如有新事證足以證明申請人有獲遞

延（預付）型商品或服務時，申請人應繼續繳付貸款款項。  
2. 未通過審核者(指遞延（預付）型商品或服務提供者未經法院宣告破產、未獲主管機關撤銷登記

或認定歇業，或無其他經法院確定判決書上敍明廠商有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事實者)： 
(1)申請人申請案經 貴行駁回時，應於 貴行通知後立即繳付之，並自原繳款期限之次日起，依

貸款契約約定之利率計算利息予 貴行。 
(2)貴行可恢復催收，如經 貴行催收，申請人仍不繳款， 貴行應報送逾期繳款紀錄予財團法人

金融聯合徵信中心。 
 

因應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就『個人購車及購屋貸款定型化契約應記載事項』

條文第五條之一修正案，本行配合變更契約條款，特此公告！  
 

修正條文： (新增房屋抵押貸款契約書第廿五條之一) 

本契約如發生自用住宅借款債權，且有借款人分期清償，一期遲延給付，即喪失期限利益而視為

全部到期之約定（即加速條款），於借款人依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第一百五十一條提出協商請求之

日，如其遲延履行本契約分期償還之期數未逾二期，且其於提出協商請求之同時，以書面提出願仍

依本借款契約條件分期償還，其所積欠之本金、利息、違約金及相關費用，於剩餘年限按期平均攤

還，另所積欠之本金，按原借款契約約定利率按期計付利息之債務清償方案，而作為協商之基礎者，

遠銀不得行使加速條款而實行其擔保物權人之權利。 
借款人如於剩餘年限依本契約條件正常履約顯有重大困難者，得向遠銀申請延長還款期限。經遠

銀審核確有上開情事者，得於徵得保證人同意後，延長其還款期限，惟最長不得超逾四年，另於延

長之期限內，借款人仍應就本金部分依原契約約定利率計付利息。 
本條第一項所稱自用住宅，係指借款人所有，供自己及家屬居住使用之建築物。如有二以上住

宅，應限於其中主要供居住使用者。所稱自用住宅借款債權，係指借款人為建造或購買自用住宅或

為其改良所必要之資金，包括取得自用住宅基地或其使用權利之資金，以自用住宅設定擔保向遠銀

借貸而約定分期償還之債權。」。  
 


